
福 州 市 林 业 局

为贯彻落实市审改办关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

机制、 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部署， 按照 《关于印发福州市推广

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 (榕政办 (2017)6号

):《福建省林业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闽林 (2017) 13号)、 福州

市林业局关于印发 《福州市林业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格林综 (2018)79号)、 《福州市林业局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

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 (榕林综 (2017) 7号) 及 《福州市

林业局“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的要求，特制定《福州市林业局

2021年 度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计划》计 划如下

福州市林业局2021年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抽查工作计划

：

一、 随机抽查对象和频次

根据《福州市林业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榕林综

(2018)79号),计划在 2021年 7月份组织安排开展 第一次(上

半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 2021年 12月份组织安

排开展第二次 (下半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

二、 随机抽查要求

(1) 按照全覆盖原则， 以榕林综 (2018) 79号规定的抽查

事项清单类别分类抽查，从检查对象名录库按照抽查比例、 通过



随机抽取方法确定检查对象(检查对象至少1个)

(2)具体检查内容(行政许可执行情况)由责任处室以清

单形式提出(林政处纠处负贡林地征占用类和林木米伐类;资源

站负责野生动物繁殖经营利用类)。

(3)事项抽查工作由林政处纠处、资源站分别牵头组织,

行政审批处、执法支队配合。

三、检查人员组成

(1)检查人员:包括承担抽查事项的责任处室人员、配合

处室人员。采取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随机抽取和责任处室指派
(专门业务人员)相结合方式产生,组成2个检查组(检查组至

少包括1名责任处室人员、1名审批处人员,2名持有行政执法
证检查人员),一组负责林地征占用类、林木采伐类、林木种子

生产经营类;一组负责野生动物驯养紧殖经营利用类,出售收购、
利用、运输、携带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审批类,林木采

伐许可证审批事项类。检查组组长由相应承担抽查事项的贡任处
室人员担任。抽查事项需要外请专业技术支持的,由责任处室提

出并负责联系具体人员,报局领导审批。

(2)产生办法:执法检查人员从名录库随机抽取4名,以覆

盖抽查事项对应责任处室的人员为准;未能覆盖的由相关处室指

派,并相应调整检查人员。

四、检查方法步骤

(1)工作准备。检查工作由组成的检查组组长为主负责组

织实施。集中组织检查人员业务培训。提前或交由县市区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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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发出通知;涉及县(市)区的,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通报拟
开展随机抽查工作有关情况,听取情况介绍,查阅与随机抽查事

项有关的资料,并提请工作所需的交通工具和技术力量支持。

(2)实施检查。检查工作实施中,应向检查对象出示工作

证件,说明检查事项及其依据,告知权利义务。采取现场检查为
主,现场检查与书面资料相结合方法,按照检查对象逐个开展以

现场核实为主要方式的检查方法,及时准确收集相关证据材料,
并制作相应的检查文书或者记录。梳理和核对有关资料,填制以

检查对象为单位的《林业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监督表》等法律文书,
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检查或者延伸调查。检查过程中发现应当依

法给予行政贡令、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的,应当及时移交当地林

业主管部门统一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处置。

(3)成果提交。根据检查情况结果,检查组撰写检查报告,

报告内容应包括检查对象基本信息、检查组成员简要情况、检查
工作升展情况、检查内容及评定情况、存在主要问题、整改措施

建议等。检查报告(含检查记录资料等)统一集中到林业执法支
队汇总形成成果报告。有关贡任处室应当对随机抽查成果进行认

真审查,特别涉及检查对象提出异议且事实、理由和依据充分的,

应当进行复查。检查情况和检查成果依法公开。
五、随机抽查相关要求

(1)检查组要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有关财经制度,

食宿及市内交通费用自理。

(2)检查重点以2021年期间发生的行为为主,检查中发现

—3—



或其它途径获得违法线索的,可以延伸检查或扩大检查范围。各
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在6个月内已对检查对象实施检查的原

则上不再重复检查,对其检查成果进行审查后可以引用。

(3)检查组要做好安全工作,确保检查工作顺利开展,并联

系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对检查工作给予支持配合,督促及时反馈交
由的办理事项。未按时反馈办理情况的,应集中报告林业执法支

队汇总上报局领导协调。

福州市林业局o2年4内战月


